      桃園縣認養環境行動計畫合作備忘錄（填寫範例）

	認養單位名稱
	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 1.認養範圍騎樓、人行道、防火巷、街道之環境清潔。

	認養範圍
	1.辦公處所周邊100公尺。

2.縣府路範圍內各道路及公園。
3.廈門街、貴陽街、民安路。

	範圍示意圖
	[image: image1.png]




	清潔頻率
	每■日□週清掃□1次■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 2.道路清潔（含中央分隔島等）。

	認養範圍
	1.辦公處所周邊100公尺。

2.縣府路範圍內各道路及公園。
3.廈門街、貴陽街、民安路。

	範圍示意圖
	[image: image2.png]




	清潔頻率
	每■日□週清掃□1次■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□ 3.水溝清理。

	認養範圍
	
	認養範圍
	

	清潔頻率
	每□日□週清掃□1次□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 4.環境綠美化及植栽修剪照護。

	認養範圍
	1.辦公處所周邊100公尺。

2.縣府路範圍內各道路及公園。

	認養範圍
	[image: image3.png]




	清潔頻率
	每□日■週清掃■1次□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 5.違規廣告物清除。

	認養範圍
	1.辦公處所周邊100公尺。

2.縣府路範圍內各道路及公園。
3.廈門街、貴陽街、民安路。
	認養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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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清潔頻率
	每■日□週清掃□1次□2次□3次□4次■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 6.加入EcoLife網站並登錄巡檢日誌及清理日誌。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□ 7.溪岸、海岸或山林步道之環境清潔維護

	認養範圍
	
	認養範圍
	

	清潔頻率
	每□日□週□月清掃□1次□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■8.公廁環境清潔維護，公廁地點：縣府大樓各廁所

	認養範圍
	1.縣府大樓

	認養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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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清潔頻率
	每■日□週清掃□1次■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認養維護項目
	□ 9.其他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認養範圍
	
	認養範圍
	

	清潔頻率
	每□日□週清掃□1次□2次□3次□4次□5次□     次

	實施期程
	自民國98年9月1日起至民國99年8月31日止，共12個月。

	茲承諾本公司（廠、場、機關、團體）於參與桃園縣環境認養期間，將確實遵守上述「清潔維護計畫」內容之規定，並願接受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及桃園市公所之督導，定期回報認養成果，共同維護環境品質。

    此致

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桃園市公所
	公私場所名稱：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聯絡人：林錫聰
聯絡地址：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聯絡電話：03-3386021

傳真電話：03-3351883
電子信箱：test@tyepb.gov.tw
中華民國98年8月1日





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公私場所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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